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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扶贫办关于请求审定《陇川县2020年度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方案》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扶贫小额信贷是金融扶贫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政策，政策最优惠、覆盖面最广、群众最欢迎，最能体现开发式扶贫方针，最能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最能让贫困户有获得感。按照《关于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文件，扶贫小额信贷的“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政策要点，扎实开展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顺利完成历年上级下达任务，扶贫小额信贷成为我县破解建档立卡贫困户融资瓶颈实现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举措，全县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了资金保障。现将陇川县2020年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方案报请县人民政府，请求给予审定为盼。

当否，请批示。

附：陇川县2020年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方案
陇川县扶贫办

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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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020年3月9日印发
陇川县2020年扶贫小额信贷实施方案

扶贫小额信贷是金融扶贫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政策，政策最优惠、覆盖面最广、群众最欢迎，最能体现开发式扶贫方针，最能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最能让贫困户有获得感的金融扶贫措施。为稳步推进全县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按照《中国银监会 财政部 人民银行 保监会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文件精神，经县扶贫办研究，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自觉增强“四个意识”，牢牢把握精准这个核心要求，以不断提高贫困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根本出发点，激发建档立卡户内生动力，让建档立卡户获得金融扶贫政策支持，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二、扶持的范围、重点和方式 

（一）扶持对象：有贷款意愿、有发展产业潜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二）扶持重点：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三）扶持方式：对符合贷款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抵押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
三、项目资金估算

截止2020年初，2017年贷款余额为3612.22万元，2020年预计需贴息1286553.34元；2018年贷款余额为7701.09万元，2020年预计需贴息3479892.75元；2019年贷款余额为2927.16万元，2020年预计需贴息1390401.00元；2020年度预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500万元，二、三、四季度预计贴息712500.00元。以上四年度贷款2020年预计需贴息687万元，第一和第二季度预计需贴息资金360万元。
四、实施时间

一是历年贷款按照季度继续贴息，2020年全年，2020年度扶贫小额信贷按建档立卡贫困户需求从一月份正常发放，利息按季度付息。
五、实施主体

县扶贫办统筹协调，由各乡镇和陇川农村商业银行负责实施。

六、工作程序

农户申请、村初审、乡级审核、银行审核、县审定。

七、项目效益分析

（一）通过实施扶贫小额信贷，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增强贫困户获得感。破解建档立卡贫困户融资瓶颈实现精准扶贫，为贫困户发展产业提供资金保障。
（二）通过实施扶贫小额信贷，进一步宣传党和国家对脱贫攻坚的决心，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享受到党和国家对其的关心和帮助，凝聚人心，实现全民族共同奔小康的目标。

八、保障措施

加强领导，建立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各乡镇要明确分管领导和专人负责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建立完善扶贫小额信贷协调机制，与各承贷金融机构定期研究分析扶贫小额信贷工作。2020年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继续纳入全县产业扶贫专项考核，省级不再对州、市、县下达指导性计划，各乡镇根据产业扶贫规划和扶贫项目库，提前做好扶贫小额信贷贷款计划。
进一步满足贫困群众贷款需求。稳步不是停步，总体上，全县扶贫小额信贷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发放率仅为68.74%，还应在规范发展基础上高质量向前推进。一是数量上要进一步增长。对有信用、有贷款意愿、有项目支撑和一定还款能力的贫困户，特别是经去年和今年将进行建档立卡动态调整新纳入系统的贫困户，要优先保障贷款需求。二是质量上要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定体系、产业支撑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强化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到期督查等机制，在“贷得到、用得好、还得上”各个环节全面实现提升。三是覆盖面要进一步拓展。只要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要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尤其是对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仍然需要巩固提升，要注意坚持在脱贫攻坚期内脱贫不脱政策，有贷款需求的要继续执行政策，前提是用于发展产业。
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及时纠偏。各乡镇和承贷金融机构要根据《发陇川县2017年度和2018年度扶贫小额信贷存在问题整改方案》认真整改和排查风险，对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中出现的贷款贫困户重名、非贫困户获贷、贫困户超额贷款、一户多人贷、小额信贷非生产性支出和信贷逾期等异常贷款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查自纠，发现一起纠正一起；规范贷款使用方向，引导贫困户将贷款用于发展生产；要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到期贷款逾期风险，掌握本地区集中还款期，未雨绸缪，主动采取针对性措施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逾期风险。

加强监测统计，制定分类处置办法。要真正把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细化实化精准化，坚持月监测、月统计。通过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和监测统计会商机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措施，对于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特别是要对今后一段时期即将到期的贷款，进行全面摸底，建立台账，对可能出现的贷款逾期情况有多少，资金使用不精准的有多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全面掌握并做好提前预警工作。

加强工作作风建设，确保数据准确。当前我县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问题，反映出乡镇村申报环节的疏漏，金融部门在数据录入过程中工作不够严谨等问题。各乡镇和金融部门要以此扶贫小额信贷挂牌督战为契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从严从实在行业内进行一次自查自纠，对系统信息采集、录入、操作等各环节从严管理核查，切实提高相关数据质量管理。牢固树立“扶贫无小事”的责任感，在从严从实上下功夫，严格按照扶贫小额信贷文件要求规范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协同子系统数据的监管，录入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工作能力，消除隐患，堵塞漏洞，保证扶贫政策的严肃性，做到工作务实、过程扎实、数据真实。各乡镇和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指出的问题，认真分析查找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做到立查立改，边查边改，限期整改，确保问题清零，切实推动陇川扶贫小额信贷工作顺利、规范开展。

附件：陇川县2020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使用安排脱贫攻坚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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